
关于暂停东方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

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

 

一、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起开展了东方臻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

资基金 A 类在所有销售渠道的赎回费率（含转换转出赎回费率）优惠活动，具

体优惠政策如下表：  

持有期限 原费率 计入基金资产比例 优惠后费率 

30 日以内 0.30% 100% 0.30% 

30 日（含）-3 个月 0.30% 75% 0.225% 

3 个月（含）-6 个月 0.30% 50% 0.15% 

6 个月（含）-1 年 0.10% 25% 0.025% 

1 年(含)-2 年 0.05% 25% 0.0125% 

2 年以上(含 2 年) 0 0% 0 

上注：上表中提及的 3 个月、6 个月分别为 90 天、180 天，1 年、2 年分别为

365 天、730 天。 

上述优惠活动截至 2017 年 2 月 13 日止，自 2017 年 2 月 14 日起暂停以

上费率优惠活动。 

二、重要提示 

1、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。 

2、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： 

公司网址：www.orient-fund.com 

客服电话：400-628-5888 



3、风险提示：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

产，但丌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丌保证最低收益。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、

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，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

资，注意基金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


